
男子网购练功券冒充10万元工程款

犯诈骗罪获刑

醉汉抢出租车司机方向盘酿交通事故
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记者 夏天 实习生 陈科扬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戴某某拖欠蔡某 10 万

元工程款， 却脑洞大开， 网购 1000

张练功券， 趁天黑进行还债。 日前，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诈骗案提起

公诉，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戴某某有期

徒刑 2年 6个月， 缓刑 3 年， 并处罚

金 2万元。

今年 3 月 2 日下午， 蔡某拿着

“10 万元人民币” 去银行存款， 当银

行工作人员将塑料膜打开后却告知

他， 这“10 万元” 中只有 1 张是真

币， 其余都是银行练功券。 蔡某疑

惑， 这钱明明是戴某某亲手交给他的

工程款， 为何会变成练功券？ 于是，

蔡某找到戴某某质问， 戴某某显得很

无辜， 称这些是朋友归还的欠款， 到

手的时候都是密封的， 不知道是假

的。 蔡某报警后， 戴某某仍百般抵

赖， 在民警的进一步讯问下， 才交代

了自己的诈骗行为。

原来， 今年 2月中旬， 资金周转

出现问题的戴某某， 偶然在刷抖音时

看到关于银行练功券的视频， 便动起

了歪心思， 想到用练功券来假乱真。

于是在支付 500元后， 他收到了用塑

料膜密封的 10 组练功钞， 放在最上

面的是一张面值百元的人民币。

2 月 28 日晚上 11 点， 戴某某将

蔡某约到工地， 趁天黑将这些练功钞

放在一个茶叶袋中交给蔡某， 蔡某未

仔细查看， 就将欠条归还戴某某。 回

家后， 蔡某将“钱” 连同茶叶袋一同

放在床底下， 直到去银行拆封清点

时， 才发现异样。

案发后， 戴某某积极赔偿蔡某全

部损失并获得谅解。 宝山区检察院经

审查认为， 戴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

较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 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日前，

法院对戴某某作出如上判决。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胡佳瑶

本报讯 男子喝醉酒后不顾

出租车正在高架上行驶， 突然扑

到方向盘上， 最终使车辆撞上高

架防撞墙发生交通事故！ 日前记

者从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获悉， 经

该院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人曹某犯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罚其有期

徒刑 3年， 缓刑 3年。

据黄浦检方介绍， 被告人曹

某自述有吸毒前科， 今年 35 岁。

今年 3月 9日深夜， 曹某喝了一

瓶白酒和半瓶啤酒， 通过扬招的

方式搭乘一辆出租车。 在车辆行

驶至延安高架某路段时， 曹某突

然开始寻找手机， 找不到后便往

司机身上摸， 还是没有找到便扑

到方向盘上。

曹某供述： “我突然酒精上

头， 加上路灯晃眼， 自己头晕，

就弄了驾驶员的方向盘。” 随后，

出租车以 64 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撞

向了高架右侧防撞墙， 又被弹向左

侧防撞墙， 最终失去动力停下。

车辆停下后， 被告人曹某不顾

驾驶员阻拦逃离现场， 翻过高架护

栏跑到对面车道。 驾驶员报警后，

警方将其抓获。 经鉴定， 该起事故

造成车辆及高架防护设施损失约 4

万元。 所幸是单车事故， 没有其他

车辆人员伤亡。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王擅文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7 月

期间， 李某某伙同刘某、 宋某在

上海市青浦区、 浦东新区、 崇明

区， 江苏省苏州市， 浙江省宁波

市等多地开设 10 余家“美容养

生馆”， 由店内员工十余人 （均

另案处理） 事先掌握顾客身体及

经济状况后， 刘某、 宋某冒充北

京某三甲医院医学专家身份， 为

顾客把脉就诊并推销高价养生医

疗项目， 骗取数十名中老年被害

人， 总金额达 270余万元。

近日， 经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三人提起

公诉。 法院审理后判处三人有期

徒刑 5年 6个月至 2 年不等， 并

处罚金 10万元至 2万元不等。

“专家”坐诊，实则行骗

40 岁的李某某常年从事美

容保健业， 在结识小自己 4 岁的

刘某后， 两人一拍即合， 陆续在

上海市青浦区浦东新区、 静安

区、 徐汇区等多地开设 10 家门

店， 还将业务发展至江苏省苏州

市、 浙江省宁波市， 各开了一家

保健养生馆。

二人相约分成， 李某某提供

店面， 刘某负责推销和服务， 并

能拿走销售产品 25%的提成。 合

作后不久， 刘某又为李某某介绍

了宋某。” 李某某便将其吸纳为

合作伙伴， 期间三人主要运营位

于上海市青浦区某商业大楼地下

负一层的一家养生保健馆， 其余

门店均聘请了经理负责。

2020 年起， 三人因销售业

绩不佳， 动起了歪脑筋。 李某某

首先安排店内工作人员在店内常

来的熟客间传播： “我们即将邀

请一位来自北京著名三甲医院的

专家主任医师坐诊， 这位专家可

了不得， 是医药方面的高层， 还

给中央领导看过病， 机会难得。”

众多中老年人怀着宁可信其有的

心理， 纷纷报名预约看诊， 并未

想到要查验这位专家的身份。

随后李某某三人通过查看这

些预约的人平时来店常做的保健

项目， 及工作人员与其聊天时所

获知的信息， 熟记他们所患有的

身体疾病。

一瓶“精油”卖6.7万元

到了“专家” 问诊日， 刘某

穿上白大褂， 带上听诊器及眼

镜， 有模有样地走进店里， 患者

们对刘某专家身份信以为真。

等刘某坐定， 第一位预约的

病人是位袁姓八旬老人， 这位袁

老伯 （化名） 此前在店内按摩时

无意间说过自己心脏有些不舒

服， 便被工作人员暗中记录在

册。 此时， 刘某佯装为老人听诊

搭脉查看一番， 随后说： “老大

爷， 你的心肺功能非常差， 再不

赶快治疗， 就要有生命危险啦。”

袁老伯不由产生害怕心理。 此时

刘某拿出低价进货的普通精油，

谎称： “当前店里有一款养生医

疗项目， 正可以治疗此类疾病，

效果显著。 如果平时来买需要

20 多万元， 这次看在你病急又

心诚， 医患之间也是缘分， 给你

友情价， 67000 元就卖。” 老袁

当即买下。

之后来就诊的每一位中老年

人都在刘某手中被“诊断” 出头

部浮肿、 肺癌、 老年痴呆症隐患、

肝肾不好、 中风风险等诸多严重

疾病， 纷纷争先买下刘某等人手

中的精油。 为了断绝老人去医院

复诊的心思， 工作人员甚至危言

耸听称： “使用我们的精油就会

具有最好的疗效， 期间再去其他

医院就诊使用药物， 会导致病情

更加严重。”

多人被骗，金额超百万元

第一次尝试便“收获” 颇丰，

刘某三人兴奋异常， 随后由刘某和

宋某二人分别佯装北京专家在上海

市青浦区、 浦东新区、 崇明区等多

家门店内轮流进行“专家问诊” 活

动， 前来就诊的中老年人络绎不

绝， 平均年龄达到 70 岁以上， 甚

至有多位高龄老人来到这里一掷数

十万金， 将自己的养老钱袋子全部

掏空给这几人， 被诈骗金额最多的

一人更是高达 32万余元。

整整两年时间内， 三人采用方

式共计诈骗中老年人数十人诈骗，

金额达 270 余万元。 直至 2022 年

7月初， 76岁的被害人何老在花费

5 万余元购买刘某所谓“可以防中

风的医药套餐” 后发现被骗， 随即

报警。

2022 年 7 月 10 日， 青浦警方

于广东省深圳市抓获犯罪嫌疑人刘

某。 同年 7 月 13 日、 7 月 26 日，

于山东省青岛市、 上海市宝山区抓

获李某某及宋某。 此外在刘某三人

的养生馆内当场抓获其员工辛某等

十余人。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享有居住权利的房屋，

却被亲姐姐暗地出租获取收益， 而自

己却被瞒在鼓里， 妹妹感到自己的合

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据此将亲姐姐

告上法庭。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

后认定， 妹妹作为涉案房屋的原始受

配对象， 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利，

最终判决姐姐支付妹妹租金收益

33000元。

赵丽 （化名） 和赵芳 （化名） 是

亲姐妹关系， 1995 年， 老房拆迁后

两姐妹迁入位于徐汇区的一栋房子

中， 姐姐赵芳是户主， 妹妹赵丽是承

租人。

2001 年 2 月， 赵芳的儿子小沈

出生报户籍在涉案房屋内， 两人的母

亲陆阿婆也于 2018 年 10 月将户籍迁

入涉案房屋内， 现今陆阿婆也是由姐

姐赵芳照顾生活起居。

赵丽称， 因为自己后来结了婚，

且该房屋原先也是由姐姐赵芳管理，

自己基本不回去居住， 但就在 2021

年 3月， 自己因家庭原因想搬进该房

屋， 却遭到姐姐赵芳的拒绝。 此后，

赵丽通过中介以及居委才得知， 原来

姐姐早将房屋租出， 而自己却没有拿

到半分租金收益。 现涉案房屋原租期

已至， 姐姐却将房屋继续出租， 至今

仍拒绝自己搬进房屋， 也不给租金收

益， 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故

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姐姐向自己支付

房屋占有使用费。

对此， 姐姐赵芳辩称， 自己并非

故意拒绝妹妹入住涉案房屋， 现涉案

房屋内共有四个户籍， 两人的母亲户

籍也迁入了涉案房屋， 故赵丽最多也

只能取得四分之一的租金收益。 而自

己将房屋出租， 是为了方便照顾母亲

居住生活， 同时自己也支付了房屋的

物业管理费等， 且涉案房屋有段期间

也没有租金收益， 综上， 被告赵芳愿

意每月支付原告 76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合法的民

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原告赵丽作为涉

案房屋的原始受配对象， 对涉案房屋

享有居住权利。 现因被告赵芳将涉案

房屋出租之故， 赵丽实际未能居住使

用涉案房屋，她要求取得租金收益，具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她的诉讼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被告赵芳实际取

得的租金收入情况， 及其为涉案房屋

实际支付的管理费用等， 法院酌情确

认赵丽所得租金收益。 据此判决赵芳

支付赵莉 2020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

期间的租金收益 33000元。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手里有点闲钱， 怎样

理财？ 不少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有

着 400多万粉丝的某财经“大 V”。

不想所谓的“大 V” 名为教人赚

钱， 实则想“割韭菜”， 不但发布

虚假广告， 甚至明知违反规定， 还

忽悠粉丝在非法平台交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下

称浦东法院） 经审理后， 对该案作

出一审判决， 以非法经营罪、 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虚假广告罪

三罪并罚， 判处徐某有期徒刑 4 年

10 个月， 并处罚金 258 万元。 目

前判决已生效。

2019 年， 陈某 （另案处理）

等人在未获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未取得期货期权经营资质的情况

下， 开设了某非法期货交易平台。

为宣传推广， 陈某找到了徐某———

在某平台拥有 400余万粉丝的财经

“大 V”。 两人合谋后， 约定由徐某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该软件引流，

并收取佣金。

之后徐某便在平台上以发文、

直播等形式进行推广， 吸引粉丝通

过上述非法平台进行期货投资交

易。 经审计， 徐某涉及 12 个代理

账户， 涉案金额 1600 余万元， 其

本人合计收到 250余万元。

此外， 徐某多次发布广告链

接， 在被他人告知是诈骗信息后，

仍继续发布， 导致多名用户被骗，

他从中获利 39 万余元。 徐某还发

布广告， 推荐粉丝添加未经核实的

微信账号， 并虚构其为自己朋友，

对其荐股能力进行虚假宣传， 非法

获利 19万余元。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

告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 在未经

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非

法经营期货业务， 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经营罪； 徐某明知他人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犯罪， 为其提供广告

推广，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徐某

违反国家规定， 利用广告对服务

作虚假宣传， 情节严重， 其行为

构成虚假广告罪， 故法院予以三

罪并罚。

徐某在非法经营犯罪中， 不是

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的设立经营者，

而是主要为平台引流投资者， 在共

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依

法减轻处罚。 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全部罪行， 自愿认罪认

罚， 依法从轻从宽处罚。

综上， 法院根据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及危害后果， 作出上述

判决， 并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

令退赔， 对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予

以没收。

法官说法 >>>

本案主审法官李俊英提醒， 近

年来， 非法证券活动的阵地正在向

互联网转移， “大 V” 通过直播、 自

媒体等形式发布虚假广告或推荐非法

交易平台， 多种手段引人入局。 投资

者在非法平台上开户交易， 权益往

往得不到保障， 最终损失惨重、 血

本无归。 法官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

资者， 不要轻信所谓的“大 V” 推

荐， 一定要选择合法、 正规机构，

审慎辨别， 远离非法平台， 坚持理

性投资， 谨防上当受骗。 本案也给

“大 V” 们敲响了警钟， 网络空间并

非法外之地， 网红、 “大 V” 要想

享受流量红利， 就必须坚守法律与

道德底线， 无论是发布广告还是直

播带货， 都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公

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否则将自

毁形象、 自断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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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V”诱导粉丝在非法平台交易
法院：三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10个月，并处罚金258万元

冒充“北京三甲医院专家”骗中老年人
在上海开设10余家养生店 三人获刑

姐姐暗地出租房屋获取收益？

妹妹索要房屋占有使用费 法院支持


